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
再 审 决 定 书
(2021)京02刑申39号
申诉人（一审被告人、二审上诉人）汪某，男，1984年10月27日出生于安徽省桐城市，汉族，小学文化，农民，户籍所在地为安徽省桐城市。现在安徽省铜陵市铜陵监狱十三监区服刑。本院于2012年7月26日作出（2012）二中刑终字第1454号刑事裁定，认定被告人汪某犯绑架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，剥夺政治权利二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二千元；犯盗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八年，剥夺政治权利一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；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四年；与前罪未执行完毕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，剥夺政治权利三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二千元。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。现汪某向本院提出申诉，认为原裁定适用法律有误，不应认定申诉人为累犯，请求本院对本案进行再审，对此予以纠正。核对刑期期满时本人是否已到达退休年龄

经本院审查认为，汪某的申诉符合法律规定的再审条件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第（三）款及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四百六十四条之规定，决定如下：
一、本案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（对原裁定中涉及汪某的定罪量刑部分）进行再审。
二、再审期间，不中止原裁定的执行。
院　长　鲁桂华
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
书记员　裴晋燕

1、判决书为原件；
[bookmark: _GoBack]2、核对刑期期满时本人是否已到达退休年龄。
